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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治税  强化征管
—— 评 新 《 征 管 法 》 的 颁 布 实 施

本刊评论员

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 2 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（修订案）》，并于 2 00 1

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这是我国税收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

大事，是依法治国、依法治税方略在税收征收管理中的

具体落实。新《征管法》的颁布与实施，对于加 强税收

征收管理，完善税务机关执法手段，保障国 家税收收

入 ，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，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将起到

重要的作用，对于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，规范市场经济

秩序，促 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

义。

税收征管法于 1 992 年 9 月 4 日由七届人大常委会

批 准， 1 993 年 1 月 1 日开始 实施。 1 995 年 2 月 28 日

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个别 条款作了修改。几年来，

《征管法》在保障税收收入， 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，

协调征纳关系，推进税收征管的法制化、科学化、规范

化等方 面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随着改革的深化、 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
体制的逐步建立 与 发展，经济与社会各方 面 发生了深

刻 变化，税收征管环境也有了很大变化，税收征管面临

许多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主要表现在：税源管理难以控

制，部门协税不 力，税务执法手段不 完善、刚性不足，

偷、骗、抗、 欠税依然严重，每年仍有大量税款流失。

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，加 大打击偷逃骗税等税收违

法行为的力度，保障国家税收收入，充分发挥税收的职

能作用，实现税收持续稳 定增长并增 强中央的宏观调

控能力，保证各项改革任 务的顺利完成，推进社会主义

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、 完善，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，

迫切需要对原《征管法》进行修改。

新《征管法》贯彻 了 “加 强征管、堵塞漏洞、 惩治

腐败、 清缴欠税” 的精神， 强化了税务机关的执法手段

和措施，加 大了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，体现了保

护纳税人权益、规 范税务机关行政行为、加强执法监督

的立法思想。与原《征管法》相比 ，新《征管法》在多

个方 面 实现 了重大突破：进一步明确了税务机 关执法

主体的地位，增加 了防范涉税违法行为的措施，加 大了

对偷逃骗税的打击 力度；大量增加 了保护 纳税人合法

权益和依法享有权利的内容和 条款；突出 了规 范税务

机关行政行为的要求，明确规 定税务机关应加 强内部

监督制约、依法行政、文明执法并依法接受社会监督；

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有关部门、单位和个人应

当 支持税务机关依法行使职权；确立 了国 家税款的优

先地位；根据 “科技加 管理” 的精神，第一次在法律中

提出 了税收现代化建设的要求，使税收信息采集、传递

和共享以 及税控装置的运用有 了法律保障，为加 强税

收征管的基础建设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。

按照中央的部署，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

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，以 查处偷税、骗税、 非法减免税

为重点，强化税收征管已成为当前整顿和规 范经济秩

序的工作重点。新《征管法》的实施，无疑对整顿和规

范市场经济秩序将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。因此，各级地

方政府应加 强对税收工作的领导或者协调， 支持税收

工作；各有关部门应主动加 强对税收 工作的配合、 协

助；各级税 务机关和广 大税 务干部应加 强对新《征管

法》的学习，领会新《征管法》的精神实质，在实际工

作中认真贯彻落实新《征管法》，坚决打击偷逃税款和

骗取出口 退税等各种税收违法犯罪活动。同时，要加 强

对新《征管法》的宣传，不断增强全体公民的税收法制

观念和 自 觉依法纳税的意识 ，纳税人要依照新《征管

法》和有关税收法律、 行政法规的规定， 自觉履行纳税

义务，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权 力，监督税务机关和税务

人员严格执法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。总之，新《征管

法》对税收征 管过程的方方 面 面都制定了具体的执行

依据，为依法治税和维护经济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础。我

们一定要借此 东风，最大限度地凝聚和调动各方 面的

力量，建立起税务机关严 格依法行政、各部门通力协

税、广 大公民自觉护税的全社会全方位的监控网络，形

成打击偷逃骗税的综合治理的有利环境，把税收征管

工作进一步推向法制化、现代化、 科学化、 规 范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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